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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郑州7月13日电（记者孙清清）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获悉，为进一步帮助企
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、渡过难关，河南省人社厅、河南省财政厅、河南省
税务局联合印发《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问题的通知》
，继续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，降低个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，切实减
轻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负担。

据介绍，2020年2月起，河南省阶段性减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
伤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，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。通知明确，继续延长阶段性减免企
业社会保险费政策。对中小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等三项
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，延长执行到2020年12月底。对受疫情影响生
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，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的政策延长至2020年12月底，
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通知明确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, 继续参照企业办
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缓缴政策。此外，降低个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。河南省在20
20缴费年度（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）内三项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
限继续按2019缴费年度的缴费基数下限标准执行，即按2018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就
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%、2745元执行，其中长垣市、邓州市、新蔡县仍按当地201
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%执行；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标准按2019
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%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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